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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社规〔2025〕26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

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残疾人联合会：
为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服务和政策落实，切实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84号）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认定管理
各地要按照《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范围，统筹做好符合条件人员的认定、审定、审核，纳入“人社一体化平台”实名管理和跟踪服务。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但因年龄、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包括：

（一）男满五十周岁、女满四十周岁以上的失业人员；

（二）城市居民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员；

（三）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

（四）失业的残疾人员；

（五）因承包土地被征用而失业的农民；

（六）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

（七）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对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信息核实和定期回访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就业困难人员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持证残疾人等信息比对，对符合条件但未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点对点”推送就业援助政策内容、引导其及时申请认定。每月对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进行跟踪回访，掌握服务对象的就业失业状态，采集培训、创业等服务需求，制定个性化就业援助方案，落实就业援助补贴政策。
二、规范认定流程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按照个人申请、社区（行政村）受理、街道（乡镇）确认、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的流程办理。申请人可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到户籍地社区（行政村）提出申请。社区（行政村）受理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相关情况的录入和调查，经核实符合条件的公示5个工作日后无异议的提交给街道（乡镇）进行复审。街道（乡镇）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提交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审核。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

三、精准落实政策

根据就业困难人员个人情况和就业形态，精准落实各项补贴政策。就业困难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能的，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就业困难人员自主创业的，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培训补贴、创业补贴等相关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就业困难人员通过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创业且符合相关岗位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按规定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四、分类帮扶服务

就业困难人员可根据自身意愿，至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享受就业援助，各地要结合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意愿、就业能力、服务需求，开展分类援助和重点帮扶。

对有就业意愿和服务需求、有一定自主就业能力、主要为摩擦性及结构性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引导树立正确就业观念，开展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引导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对有创业能力和创业意愿的就业困难人员，为其提供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

对有就业意愿和服务需求、就业能力较弱、通过帮扶可实现市场化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精准推送至少3次岗位信息，引导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三）对有就业意愿和服务需求、就业能力弱、生活困难、难以实现市场化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每月主动提供就业服务不少于1次，零就业家庭1个月内至少1人实现就业，优先实施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引导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五、完善退出机制

根据每月跟踪回访情况，对于就业困难人员出现身份改变、退出就业困难人员范围、无就业意愿、无就业帮扶需求等不再符合认定条件情况，经核实后取消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就业困难人员：

（一）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管理人员的；

（二）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包括死亡，入学、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被判刑收监执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四）连续3次拒绝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或一年内超过六个月无法取得联系的；

（五）享受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期满的；

（六）已实现就业且超过两年未享受就业困难人员相关补贴政策的；

（七）因弄虚作假获取就业困难人员身份的或被查实确认存在骗取、套取就业补助资金行为的；

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以上情形的，应主动到认定地社区（行政村）或通过官方网上平台自主申报退出，社区（行政村）应及时受理并在系统中予以退出。社区（行政村）经调查了解发现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本人或进行公示公告后，在系统内予以退出。对已退出就业困难人员再次提出认定申请的，符合条件的可重新认定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的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累计计算、公益性岗位安置次数原则上不超过2次。

六、压实工作责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规范经办流程、落实落细工作要求，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受理、录入调查、公示、后续跟踪服务、就业援助、补贴政策落实等工作。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资金，及时拨付相关资金。民政部门要做好基本生活救助和就业援助衔接，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及时纳入基本生活救助范围。残联要针对性做好残疾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收集、发布残疾人就业需求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等信息，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职业能力评估、职业康复训练、求职定向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针对性做好就业困难退役军人的就业帮扶，进一步强化择业引导、加强岗位推荐、支持创业和灵活就业、落实帮扶措施、用好公益性岗位等工作。各部门间要加强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建立人社、民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就业困难人员信息共享机制，让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及时得到政策服务帮扶，切实兜牢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这一民生底线。

本通知自2025年8月28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国家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7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服务中心）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8月28日印发


